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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8_AE_BE_E9_83_A8_E5_c80_321665.htm 建设部办公厅关于

做好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》宣贯培训和实施工作的通知

（建办市函[2006]470号）各省、自治区建设厅，直辖市建委

，国务院有关部门建设司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建设局，总后

基建营房部，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，有关行业协会： 为贯

彻落实我部颁发的《关于培育发展工程总承包和工程项目管

理企业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试行办法》，促

进我国工程项目管理科学化、规范化和法制化，提高建设工

程项目管理水平，我部组织对《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》

（GB/T 50326-2001）进行了修订，新修订的《建设工程项目

管理规范》（GB/T 50326-2006）（以下简称《规范》）将

于2006年12月1日起正式实施。为切实做好《规范》的宣贯培

训和实施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全面提高对贯

彻执行《规范》重要性的认识 积极推行科学、先进的工程项

目管理，是提高我国工程建设管理水平，保证工程质量和投

资效益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的重要措施；是加快与国际工程

管理方法接轨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世界贸易

组织后新形势的必然要求；是提高我国工程建设类企业国际

竞争力的有效途径。 《规范》的修订是在借鉴国际先进项目

管理知识体系与通用做法，全面地总结我国二十年来推进建

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主要经验的基础上编制完成的。它

的颁布和实施对进一步深化和规范项目管理的行为和基本做



法，提高建设工程项目管理水平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各

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，切实把《规范

》的宣贯培训和实施工作，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加强

依法行政的一项重要工作，认真组织宣贯培训，切实加强实

施监督。 二、切实做好《规范》的宣贯培训工作 （一）各地

要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研究制定宣贯工作方案和培训计划，

采取有力措施，切实取得成效，确保《规范》中的有关规定

得到准确理解、掌握和执行。 （二）各地要因地制宜地开展

形式多样的宣贯培训工作，通过举办培训班、宣贯会、研讨

会及新闻媒体宣传等多种方式，广泛宣传《规范》的重要性

和作用，力争在2007年年底之前，对本地区建筑业企业项目

经理进行普遍培训，培训学时可记入其继续教育档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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